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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  
 

上海市会展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 

 

为落实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，坚决贯彻国务院

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，

切实做到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，在防控常态化条件下，加快

推动本市会展业恢复发展，充分发挥会展业对本市经济发展的溢

出带动效应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指南。 

本指南适用于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各类展会活动的举办单位、

场馆单位及展会活动各参与方（包含参展商、搭建商、服务分包

商、观众等）。 

一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

展会举办单位应当按照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疫

情防控工作机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明确责任分工，严格落实防控

主体责任。 

展会举办单位应制定严密的现场疫情防控工作预案，全面负

责协调展会的防疫、安全等工作。 

二、充分做好展前准备 

展会举办单位应利用线上、线下等渠道开展实名注册，及时

收集各参与方人员信息，建立信息库。 

展会举办单位应加强对境外展商、观众的线上服务，通过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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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、网上会展的方式为其观展、交易、洽谈提供便利。 

展会举办单位、场馆单位要提前采购足量口罩、消毒水、洗

手液、温度计等防疫物资。 

展会举办单位、场馆单位和服务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工

作人员开展防疫知识培训，指导其正确掌握消毒剂使用、公共场

所清洁、紧急情况处置等技能。落实工作人员发热“零报告”制

度，每天询问了解工作人员健康状况。 

三、坚持合理控制人流 

展会举办单位应通过线上预约、证件管理等措施落实所有活

动参与人员的实名入场制度。 

展会举办单位应加强统筹，控制展会活动现场人员密度；应

安排专人负责实时监控现场人流聚集情况，保障应急通道畅通。 

展会期间，如遇场馆内局部区域出现观众密集的情况，举办

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及时、坚决采取相应限流、分流措施，并将有

关情况报告公安、卫健部门接受指导。 

四、坚决确保场馆卫生 

场馆单位在展会举办前，应对展馆进行严格的全面检查和清

洁洗消，确保无卫生死角。在展会举办期间，应加强对公共区域、

高频接触点位、展会用品的清洁消毒，并在相关区域每日更新公

示消毒情况。 

场馆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要求，落实对中央空调相关设备

部件进行清洗、消毒或更换等措施。在展会举办期间使用中央空

调，应加大新风量，加强通风换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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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严密防范各类风险 

展会举办单位应建议有关人员携带口罩进入展馆。应督促参

展单位控制会议、论坛及各类活动的数量和规模。  

展会举办单位应当协调场馆单位在展会现场设立医疗服务

点，储备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资，做好现场应急医疗服务。 

场馆单位应对入驻场馆的餐饮服务、展具租赁等各类服务商

加强管理和培训，确保其工作人员、提供的产品及场所无卫生安

全隐患。 

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适用于疫情防控期间。疫情解除

后或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另有规定通知，即自动失

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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